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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会经费（筹备金）税务代收
国库归集划转有关事项的

通 告

陕工通〔2022〕1 号

根据《陕西省总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中国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印发<陕西省工会经费（工会筹备金）

税务代收国库归集划转管理办法>通知》（陕工发 2022〔28〕

号）规定，陕西省总工会委托省税务部门代收、人民银行国

库归集划转工会经费（筹备金）（以下统称“工会经费”）。

为确保工会经费税务代收国库归集划转工作平稳有序运行，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代收范围

全省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在税务部门进行纳税登记的

已建立工会组织或已批准筹建工会组织的各类企业、非财政

预算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以下统称

“缴费单位”），属于税务部门代收工会经费范围。

经中华全国总工会、陕西省总工会批准自管工会经费的

省级产业工会、省总工会单列单位工会所属基层企业（单

位），纳入税务部门代收工会经费范围。



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所属在陕会员单位，金融保险

证券机构（含全资、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等），纳

入税务部门代收工会经费范围。

各级财政预算全额拨款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不纳入

税务部门代收工会经费范围。

二、缴费标准

已建立工会组织的缴费单位每月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

的 2%计拨工会经费，其中 60%部分拨缴给本单位工会、40%

部分由单位向当地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其中，中国金融工会

会员单位所属在陕金融保险证券机构按其全部职工工资总

额 2%的 15%部分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工会经费。

对按季申报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按季度工资

总额的 2%的 40%部分，按季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工会经费。

其中，“全部职工”是指在缴费单位取得工资（薪金）

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含长期职工、临时职工）。

“工资总额”按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国

家统计局 1990 年第 1 号令）及相关规定执行。工资总额组成

范围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

点工资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三、缴纳地点

工会经费由缴费单位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集团公司、大型企业下属各单位（含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分公司等）具备法人资格的，由各下属单位在其机



构所在地申报缴纳；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总公司在我省境

内的，由总公司在其机构所在地汇总缴纳，其总公司不在我

省境内的，由在我省境内代行省公司职能的单位在其机构所

在地汇总缴纳。

四、其他事项

（一）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自上级工会批准筹建工

会的次月起，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2%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

工会筹备金。自上级工会批准成立工会组织的次月起，缴费

单位不再缴纳工会筹备金，改为缴纳工会经费。缴费单位应

及时去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或变更税（费）种认定。

（二）缴费单位缴纳税务部门代收的工会经费，可到主

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大厅或登录电子税务局申报缴费，缴纳

费额通过 TIPS 系统完成扣缴，缴费成功后可到主管税务机关

开具缴费票据或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打印电子缴款凭证，并

凭合法有效的工会经费代收凭据税前扣除。

（三）缴费单位须于月度或季度终了 15 日内（同税收征

期）申报上月或上季度应由税务部门代收的工会经费，并于

申报当月 25 日前完成缴费。

（四）经中华全国总工会、陕西省总工会批准自管工会

经费的省级产业工会、省总工会直管单位工会所属基层企业

（单位），以及中国金融工会会员单位所属在陕金融保险证

券机构（含全资、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等）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欠缴的工会经费仍按原渠道上缴，由其上级

工会主管部门负责收缴。



（五）工会经费申报缴费过程中，因操作、系统或网络

等原因造成多缴误缴的，缴费单位可向税务部门申请抵顶；

若多缴误缴数额过大、无法抵顶的，缴费单位可凭税务部门

的证明和相关凭证向所属地方总工会申请退费，由地方总工

会审核确认后报省总工会进行退费。税务部门和国库部门不

办理工会经费更正和退费业务。

（六）缴费单位对其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缴费单位无正当理由拖延或拒不拨缴工会经费的，地方总工

会对其进行宣传教育，并会同税务部门及时发送工会经费催

缴通知。经教育催缴仍不缴纳的，依据《工会法》有关规定，

基层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

不执行支付令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通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附件：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所属会员单位名单

陕西省总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2022 年 12 月 16 日



附件

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所属会员单位名单

中国人民银行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会委员会

国家开发银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进出口银行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工商银行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农业银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银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建设银行工会委员会

交通银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工会委员会

招商银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民生银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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